附件5

          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认定及核查承诺书
在 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过程中，本公司承诺：

申报资料真实；

遵守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及其规定，近一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；

在实地核查过程中出示的有关管理、技术、财务等文件资料真实有效，各项管理制度正常运行；

设立了科技管理机构和科研开发机构，并有专门科研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。

以上均不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，与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一致。如存在虚假、误导性陈述或不一致等情况，我公司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企业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月   日

